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湘财教指〔2023〕66 号

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3 年
第八批基础教育发展专项（中小学校改善办学

条件）资金的通知

：

经研究，现下达你单位（市、区）2023 年第八批基础教育

发展专项（中小学校改善办学条件）资金   万元，具体金额、

功能科目、政府预算经济科目、部门预算经济科目见附件。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次省级专项资金分省属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和其他

公办普通高中标准化学校建设补助两块资金下达，省属中小学

改善办学条件主要用于支持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，其他标准化

学校建设补助主要用于支持韶山学校思政教育研学实践营地建

设和长沙市第一中学湘江新区新校区建设。长沙市一中湘江新

区新校区建设资金专项用于长沙市一中湘江新区新校区前期筹

备建设等方面，严禁超标准豪华校舍建设，资金来源须按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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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重大政府性投资项目资金来源评估论证，报省财政厅审定。

韶山学校思政教育研学实践营地建设补助资金专项用于韶山学

校张家山校区现有教学楼、科学楼、图书馆及宿舍食堂等提质

改造，严禁超标准豪华校舍建设和项目搭车。

二、各单位要严格执行《湖南省基础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》（湘财教〔2021〕4 号），及时下达经费，加快进度执行，

要严格项目和资金管理，要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，严禁挤占、

挪用专项资金。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将适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，

对违反财政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的行为，将根据《财政违法行为

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2023 年第八批基础教育发展专项（中小学校改善

办学条件）资金分配表

湖南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教育厅

2023 年 9 月 28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